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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校外工讀注意事項1份(0129305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在學青年校外工讀注意事項」1份，請轉知學生並

公告於貴校網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日工讀場所傷害頻傳，為提醒在學青年校外工讀，應注

意工讀安全及維護自身勞動權益，特重申旨揭注意事項。

二、旨揭注意事項已公告於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網站（https://

www.yda.gov.tw）及RICH職場體驗網網站（http://rich.

yda.gov.tw），歡迎連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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